
关联交易信息披露报告（2021年第1号） 

 

关于投资湖南财信精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资金运用类关联交易的信息

披露公告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或

“财信人寿”）于 2020 年 12 月 29 日认购湖南财信精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基金”或“精

进基金”）2.0 亿元份额。根据《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

准则第 1 号：关联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基金概况 

（一）交易概述 

我司拟投资于由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财信产基”）为基金管理人发起的湖南财信精进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基金以 FOF+直投的形式投

资于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军民融合、智慧出行、大消费（包

括文化创意、旅游、互联网+、新服务业、食品流通等）领

域。 

（二）基金募集方案 

精进基金主要条款如下： 

条款项 条款明细 

基金名称 湖南财信精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基金规模 不超过 50亿元人民币 



基金类别 “直投+FOF”混合策略基金 

基金期限 
基金存续期 8 年（5 年投资期，3 年退出期），，普通合伙人可自主决
定延长基金的期限 2次，每次不超过 1年 

基金管理人 
湖南省财信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编号：
P1060992） 

投资领域 

投资于子基金和项目。具体投资方向为：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军民
融合、智慧出行、大消费（包括文化创意、旅游、互联网+、新服务
业、食品流通等）。 

投资方式 

基金的出资额不低于 70%（35 亿元）用于直接投资项目；基金可以投
资子基金，投资比例不高于 30%（15 亿元）。普通合伙人有权根据实
际情况调整投资子基金和直接投资项目的比例。 

募集方式 认缴制，机构投资人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 

管理费 
基金每年按实缴出资额的 2%/年向基金管理人支付管理费；在退出期
及延长期，基金按尚未回收或核销的投资成本的 1.5%/年支付管理费。 

业绩报酬 

分配机制 

按照如下顺序进行实际分配： 
（1）成本返还。百分之百（100%）分配给各合伙人累计实缴资本，直
至各合伙人累计获得的分配额等于分配时点其累计实缴出资额； 
（2）支付所有合伙人基准收益。如有余额，百分之百（100%）分配给
全体合伙人，直至合伙人就其累计实缴出资额获得按照单利百分之六
（6%）/年的回报率计算的基准收益（基准收益的计算期间为其缴付的
相应的实缴出资额的缴资到期日或实际到账日（以较晚日期为准）起至
其收回该部分实缴出资额之日止）；若可分配金额不足以支付上述基准
收益，则全体合伙人之间根据截至分配时点的实缴出资金额和资金占用
时间的相对比例（即各合伙人“出资金额*资金占用时间”的相对比例）
进行分配； 

（3）超额收益。如有余额，则按照以下原则分配：百分之二十（20%）
分配给普通合伙人，百分之八十（80%）分配给全体合伙人，合伙人之
间按照截至分配时点的实缴出资金额和资金占用时间的相对比例进行
分配。 

基金退出 

基金通过其所投资企业进行以下活动最终实现投资的退出： 
1．在中国境内或境外直接或间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公开转
让被投资企业部分或其关联上市公司股票退出； 
2．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进行公开转让； 

3．基金直接出让被投资企业股权、出资份额或资产实现退出； 
4．通过被投资企业回购股权或回购项目的方式实现退出； 
5．通过企业并购或上市公司增发并购或被并购基金、其他产业或机
构投资者收购等途径退出； 

6．被投资企业解散、清算后，基金就被投资企业的财产获得分配； 
7．普通合伙人认可的其他退出方式。 

 

二、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关联交易结构图显示，财信产基为财信金控的全资子公

司。财信金控为我公司第一大股东湖南财信投资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财信投资”）的唯一股东，财信投资持

有我公司 33%股份。财信产基持有财信引领 100%股份。财信

投资持有湖南省财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财信信托”）

96%股份，持有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财信证券”）

96.5%股份。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五条第

二款、第四款规定以及第六十条第二款规定，财信产基、财

信引领、财信信托、财信证券与我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财信产基成立于 2001 年 1 月，法人代表曾若冰，注册

资本 7.2 亿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430000707259868Y，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私募产业

基金及股权投资基金，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创业投资，

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

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 

财信引领成立于 2016 年 12 月，法人代表刘天学，注册



资本 1亿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91430100MA4L8TDB9A，经营范围为：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法律法规允许的资产投资、经营及管理。（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信信托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法人代表王双云，注册

资本 43.8 亿元，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3000044488082X5，经营范围为：凭本企业金

融许可证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

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财信证券成立于 2002 年 8 月，法人代表刘婉晨，注册

资本 53.09亿元，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300007406480210，经营范围为：凭本企业许

可证书经营：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

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金融产品

（按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核定的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保障条款 

（一）交易的定价政策 



定价合理性说明：本基金按实缴出资额的 2%/年向基金

管理人支付管理费、退出期按未退本金的 1.5%/年支付管理

费 ，门槛收益 6%；市场同类基金 2.5%/年支付管理费，门

槛收益 5%（市场同类基金）。 

符合《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九条、第五

十条的规定，交易结构清晰，未发现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

价格或者收费标准、制定明显不利于保险公司的交易条件、

通过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等情形 。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交易金额 

本次认购精进基金份额的金额为人民币 2.0亿元。 

（二）交易结算方式 

协议生效后，根据普通合伙人财信产基的缴款通知进行

缴款。 

（三）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 

我司与财信产基、财信引领、财信信托、财信证券于 2020

年 12 月 29日签署《湖南财信精进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合伙协议》，当日起协议生效。 

五、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决策的机构、时间、结论 

2020 年 5月 9 日前，投资经理对基金进行初步筛选和考

察，财信产基提供基础尽职调查材料。 



2020 年 5 月 9 日-10 月 14 日，项目小组对财信产基及

该基金进行多次沟通及考察。 

2020 年 10 月 15日，项目小组对该基金进行立项。 

2020 年 10 月 22日，项目小组提请我司资产管理部对该

项目进行内部评审并获得通过，评审会议同意将项目提交我

司投资管理委员会审议。 

2020 年 10 月 23 日，我司召开投资管理委员会会议,审

议并决策通过投资该基金的议案。详见附件：《吉祥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23 日投资管理委员会会议决

议》。 

2020 年 12 月 9 日，我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决策通过投资

该基金的议案。详见附件：《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020年 12月 10日，我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并决策通过投资该基金的议案。详见附件：《财信吉祥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020 年 12 月 25 日，我司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并决策通过投资该基金的议案。详见附件：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决议》。 

六、信息披露 



我司已根据《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 号：

关联交易》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在公司网站和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网站发布该笔关联交

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月 12日 

 


